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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号：

密级：

受控范围：

时效：

教字〔2021〕150 号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秋季学期
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妥善做好本学期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工作，根据《安徽信息

工程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字〔2018〕27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考评对象

2021-2022 学年秋季学期开设的在教务系统可查询课程的专

职教师、外聘教师、行政兼课人员。

二、考评时间

2021 年 12 月 27 日 9:00—2022 年 1 月 6 日 9:00。

三、考评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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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学院要加强对考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及时督促学

生认真完成考评工作。

（二）本学期未备案、教务系统查询不到的课程不在评测范

围。

四、考评结果

（一）本次考评工作由教务处统筹，各学院负责具体实施。

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实施和结果应用依据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
教学质量考核办法(2018 年修订)》（校教字〔2018〕27 号）、《安

徽信息工程学院教育教学过程管理考核办法(试行)》（校教字

〔2019〕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修订完善教育教学过程管理考核指

标体系的通知》（校教字〔2020〕6 号）文件和《关于开展 2021

年度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校人字〔2021〕39 号）文件执行。

各学院可于 12 月 29 日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分类考核实施细则报

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实施。

（二）请各学院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前将院内公示后的本学

院专职教师教育教学过程管理考核结果纸质版、电子版报至教务

处，联系人：刘茹 邮箱：ruliu@iflytek.com。

（三）教师可在教学质量考评结束后通过教学质量评测系统

查询本人考核结果，教务处将各学院教师考核结果汇总通报至学

院负责人，各学院应及时将优秀、良好评级的教师名单进行公布。

附件：1.考评操作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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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评教问卷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

